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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4-2027 年社會福利及房屋委員會（下稱

「社房委」）第十三次會議。  
 

  
II.  委員告假事宜   
  
2.  主席表示，秘書處收到陳文偉議員的缺席申請。陳議員因航班延誤

而未能出席會議，故徵求本委員會同意其缺席。根據《屯門區議會常規》

第 64(1)條，陳議員缺席會議的原因並非列明的合理缺席原因，因此社房

委不同意陳議員的缺席申請。  
 
3.  秘書表示，沒有收到其他委員的缺席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4.  沒有委員對上次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社房委

2024-2027 年第十二次會議記錄。  
 

  
IV.  討論事項   
  
(A)   「『友智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簡介  

（社房委文件第 1/2026 號）  
 

  
5.  主席歡迎數字政策辦公室（下稱「數字辦」）總管理參議主任（數

碼共融及研究）2 陳懿先生、高級系統經理（數碼共融及研究）4 魏永忠

先生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青年會」）彩暉多元文化中心項目

經理吳卓霖女士出席是次會議。  
 
6.  數字辦陳先生及青年會吳女士以投影片（見附件）向委員介紹「友

智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下稱「計劃」）及其於屯門區推行的情況。  
 

7.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表示長者對數碼培訓課程及技術支援服務需求殷切，樂見計

劃推行；  
 

(ii)  查詢社區數碼支援點的數碼培訓課程的時間表，以及地區組

織如欲合辦有關「友智識」活動的申請途徑；  
 

(iii )  建議於屯門區增加推行計劃的覆蓋面，於長者人口較多的地

區增設社區支援點；  
 

(iv)  認為現時屯門區社區支援點及流動外展服務站數量不足；建

議因應人口老化，未來於屯門區增加社區支援點及流動外展

服務站數量，例如於公共屋邨及鄉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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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查詢計劃的成效，例如每年接受服務的人數及其統計方式、

計劃每年的關鍵績效指標、長者透過計劃成功註冊成為「智

方便」用戶的人數、以及使用「友智識」計劃下各項措施的

人數統計等；建議檢視計劃的關鍵績效指標，使計劃有效惠

及社區；  
 

(vi)  查詢計劃的宣傳情況，例如於公共屋邨舉辦活動或擺放街站

等的宣傳次數；  
 

(vii)  表示議員辦事處一直有積極舉辦活動及工作坊，向居民推廣

數碼科技應用培訓及防騙意識；建議數字辦加強與區議員合

作並安排義工培訓，以加強計劃於地區的接觸面及延續性； 
 

(viii)  表示整個計劃預計可惠及超過十萬名長者，查詢完成有關目

標的年期，並建議更有效運用資源，於屯門區開辦更多數碼

培訓課程；  
 

(ix)  建議加強有關活動的事前宣傳，讓居民及早知悉相關服務，

提高參與率；以及  
 

(x)  建議數字辦檢視如何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擴大地區合作網

絡，加大力度與區議員攜手宣傳，例如於屯門各個小區舉辦

活動及進行宣傳，並於各區為 100 位長者安裝「智方便」應

用程式，以推廣「友智識」活動。  
 
8.  數字辦陳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數字辦備悉委員就增加計劃於屯門區的覆蓋面及加強地區

協作，並加強與區議員合作的建議；  
 

(ii)  屯門區有兩個社區數碼支援點，而數碼培訓課程的時間表已

載列於「友智識樂齡 IT 易學站」網上學習平台，供市民參

閱；  
 

(iii )  政府近年積極推行服務電子化，計劃可協助長者認識及使用

數碼科技產品及服務，例如「智方便」及其他常用政府流動

應用程式，並增進網絡安全知識，從而融入數碼化的社會。

數字辦及推行機構在計劃推行期間會透過不同途徑進行推

廣；  
 

(iv)  計劃會盡量擴展服務範圍，讓更多區內長者受惠。除了社區

支援點外，數字辦亦會透過「友智識」長者數碼外展計劃及

流動數碼服務站，在全港各區不同地點支援長者；  
 

(v)  現時計劃由 12 間機構負責推行，為全港 18 區長者提供技術

支援及數碼培訓服務。截至目前，計劃整體服務長者人數超

過了十萬人次。各區的目標服務長者人數不同，屯門區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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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服務了超過 7 100 人次的長者。推行機構會繼續主動接觸

更多長者以提供支援；  
 

(vi)  就服務人數的統計方式，推行機構必須在長者接受服務後進

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了解長者所學到的知識及對服務的滿

意度，才會納入已服務人數；  
 

(vii)  推行機構亦會培訓不同年齡層的義工，涵蓋年輕人、中年人

及長者，實現跨代共融，以老助老。數字辦備悉委員就議員

辦事處協助培訓義工的意見；以及  
 

(viii)  計劃第一期為期兩年，由 2024 年 12 月至 2026 年底。除服

務人數的要求外，各社區支援點亦需每周提供一定節數的技

術支援及培訓課程。  
 

9.  主席表示，多名委員關注計劃的宣傳情況及成效。他表示，希望計

劃能切實惠及屯門區內更多長者。就此，他請數字辦及青年會於會後透過

電郵向委員提供相關計劃的資訊，以供協助宣傳。  
 
10.  數字辦陳先生表示，備悉委員就計劃的覆蓋範圍及地區網絡協作方

面的意見。數字辦會提醒推行機構，針對性地向長者推廣涵蓋多項與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例如數字政府服務應用程式及網絡安全知識。此外，

數字辦會於會議後提供計劃的培訓課程及流動支援點的資料。數字辦會考

慮委員的建議，未來讓更多長者能受惠。  
 
[會後補註：青年會已於 2026 年 3 月 9 日透過電郵向各屯門區區議員提

供有關「友智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的資料，包括海報，支援點地點和開

放時間，以及聯絡資料。此外，數字辦亦於 2026 年 3 月 30 日透過秘書處

向委員提供了「友智識」計劃的宣傳單張，單張內含「友智識樂齡 IT 易

學站」的二維碼，委員可透過掃描二維碼進入網頁瀏覽最新的培訓課程及

流動數碼服務站的詳細訊息。 ]  
  
(B)   《 2025 年房屋（修訂）條例》簡介  

（社房委文件第 2/2026 號）  
 

  
11.  房屋署（下稱「房署」）李滿堂先生就題述文件向委員介紹《 2025
年房屋（修訂）條例》（下稱《修訂條例》」）。  
 
12.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查詢「賦權獲授權人員檢查個人資料」的執行範疇及定義； 

 
(ii)  查詢在公共屋邨範圍吸煙的行為是否違反《修訂條例》，或

僅由《吸煙（公眾衞生）條例》規管，並查詢如有非公屋居

民在屋邨範圍吸煙而拒出示身分證，香港房屋委員會是否有

權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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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查詢在《修訂條例》規定下，住戶於單位內以個人身分進行

關鍵意見領袖活動，例如在家直播等，會否違反「單位只准

作住宅用途」的規定；  
 

(iv)  查詢房署如何界定「業務用途」的活動及相關衡量準則，例

如住戶在住所內從事小工藝製作、以住所登記為團體通訊地

址及辦事處、於單位內處理文書工作或經營收費活動等；以

及  
 

(v)  就調查個別懷疑濫用公屋的個案作查詢。  
 
13.  房署李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修訂條例》只列明獲授權人員在公屋內驅逐侵入者或進行

視察時，可要求懷疑從事違反房屋條例行為的人士提供身份

證明文件及個人資料，並未包括屋邨公眾地方的執法或檢控

行動；  
 

(ii)  《修訂條例》中「嚴重濫用公屋罪」主要針對租戶完全不在

單位居住、將單位丟空或純作業務用途的嚴重濫用情況。如

租戶居於公屋單位並利用單位從事其他業務，署方會根據租

約條款跟進；以及  
 

(i)  就調查住戶是否濫用公屋的具體情況，可於會後與個別委員

再作討論。  
  
(C)   關注屯門醫院告別室設施與服務  

（社房委文件第 3/2026 號）  
（醫院管理局的書面回應）  

 

  
14.  文件第一提交人感謝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已在屯門醫院

告別室外加設座椅，供有需要的人士暫時休息。她指出，屯門醫院的告別

室相較其他地區醫院的規模小，空間亦較狹窄。雖然告別室曾於 2023 年

進行翻新工程，但面積並未擴大。她表示，有居民反映告別室空間較小及

環境欠佳，並且一般只容許 15 至 30 分鐘的告別時間。她建議醫管局按個

別情況酌情延長使用時間，讓家屬可完成最後道別，並希望醫管局持續監

察及優化告別室的使用安排。  
 
15.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表示部分宗教的告別儀式需於戶外進行，時間較長，建議醫

管局因應不同宗教需求，延長使用時間及提供額外空間；以

及  
 

(ii)  表示屯門醫院告別室雖曾翻新，但仍較其他醫院設施簡陋，

建議參考其他醫院的人性化設計，改善空間與設施，讓家屬

在告別過程中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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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主席表示，家屬與親人的最後告別是重要時刻，希望醫管局能在可

行的情況下提供更具彈性的時間，讓家屬能安心完成告別儀式。他感謝醫

管局在部分設施安排上已作出改善，例如增設座椅。他請秘書處將委員會

的意見轉交醫管局跟進，並希望局方在長遠規劃中考慮委員及市民的意

見，以提升服務質素。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6 年 3 月 24 日把委員的意見轉達予醫管局考

慮。 ]   
  
(D)   關注屯門區毒品及嚴重精神病患者的情況  

（社房委文件第 4/2026 號）  
（保安局禁毒處的書面回應）  
（醫院管理局的書面回應）  

 

  
17.  主席歡迎醫管局青山醫院成人精神科顧問醫生董梓光醫生及新界

西醫院聯網聯網經理（公共事務及籌募組）雷子健先生出席是次會議。  
 
18.  文件第一提交人表示，上月本區發生男子持刀案件，引起公眾對

嚴重精神病患者的關注。他備悉保安局禁毒處（下稱「禁毒處」）及醫管

局的回覆，並建議設立跨部門聯絡機制，協調家屬、警方、醫管局及學校

等持份者。當病人失聯或發現懷疑隱蔽吸毒個案時，各方可透過機制互

通資訊，縮短追蹤時間，及早介入支援。  
 
19.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查詢「健康校園計劃」不同學校及學生的參與及其成功識別

隱蔽吸毒青少年的情況；  
 

(ii)  表示毒品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建議參考公屋舉報濫用機

制，設立渠道讓市民匿名通報懷疑吸毒或精神病患者的異常

情況。透過早期通報及跟進，讓有需要人士獲得支援服務，

以達至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  
 

(iii )  查詢屯門區「雙重診斷」的個案數字及過去數年相關個案的

趨勢；  
 

(iv)  表示有前線戒毒社工反映若吸毒者毒癮強烈，即使在隔離環

境下仍會設法逃離。此外，近年為加強打擊「依托咪酯」問

題，前線社工工作壓力增加，建議政府增加支援前線戒毒的

資源，並研究有效方法，應對經常逃避治療的吸毒者；  
 

(v)  查詢屯門醫院及青山醫院每年缺席覆診個案的數量及比例，

以及目前戒毒及追蹤失聯個案的數據；  
 

(vi)  查詢能否將公屋內接獲的疑似吸毒個案，納入提早介入的通

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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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表示部分涉及年長吸毒者的個案，家人難以處理，需要社會

福利署（下稱「社署」）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viii)  表示有市民反映懷疑鄰居吸毒，影響兒童身心健康，但因缺

乏確實證據而難以採取行動，故建議加強跨部門溝通及支

援，建立更有效的早期預防及介入機制；  
 

(ix)  表示學校及議員辦事處等場所較容易接觸公眾，當中有機會

接觸潛在高風險人士，故建議設立專用舉報熱線或求助渠

道，讓公眾可就疑似精神病患者、吸毒者或缺席覆診者提供

資料；  
 

(x)  建議制定明確的危機處理程序，協助公眾即時識別和通報潛

在個案；  
 

(xi)  就禁毒處及警方積極推行多項禁毒措施表示肯定，認為警方

數據反映執法力度提升；以及  
 

(xii)  查詢吸毒者的年齡層分布，並關注 18 歲以下青少年的吸毒

趨勢，希望警方提供不同年齡層的吸毒情況及原因。  
 

20.  醫管局董醫生綜合回應如下：  
 

(i)  醫管局現設有機制追蹤高危及缺席覆診的病人，並會透過病

人家屬及社署資料進行聯絡。院方在有需要時會主動聯同警

方尋找失聯病人，警方亦樂於配合行動；  
 

(ii)  一般而言，每個診症時段中，約有兩成濫藥病人缺席覆診，

而當中大部分病人，最終均可尋回或於稍後時間應診；  
 

(iii )  「雙重診斷」情況在濫藥者中並不罕見，一般而言，物質濫

用診所中約有三成新症患者會有一些精神病狀況。不過原則

上診斷為嚴重精神病，例如會引發一些比較危險行為的病人

實屬罕見；  
 

(iv)  文件提及的個案，似乎純粹為基於濫藥導致的急性精神錯

亂，與「雙重診斷」描述並不一致；以及  
 

(v)  家人發現親友有濫藥問題，但當事人不願求醫屬常見情況。

家人可嘗試向各區的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下稱「輔導

中心」）求助，輔導中心社工會協助家人勸導濫藥者接受治

療。  
 
21.  香港警務處袁慧怡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在教育方面，警方及相關部門一直積極在學校推行禁毒教育

工作。屯門區 2025 年共舉辦 73 場禁毒講座，較 2024 年的

59 場有所增加。講座主要集中於中學及高小學生，以提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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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防毒意識和拒絕毒品的能力。此外，學校亦與相關部

門合作舉辦多項預防濫藥宣傳活動；  
 

(ii)  在執法方面，警方於 2024 年破獲 85 宗嚴重毒品相關罪案，

2025 年則上升至 122 宗，可見警方主動加強打擊行動及力

度的成效。警方會繼續積極執法，從源頭打擊毒品問題；  
 

(iii )  在支援朋友或家人方面，市民可透過「 186 186」禁毒熱線尋

求協助；以及  
 

(iv)  就涉案年齡層的查詢，警方暫無完整統計，但估計只有小部

分涉及青少年。  
 
22.  社署高文麗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就對吸食毒品人士的支援，社署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全港營辦

多間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為吸食毒品人士及其家人提

供支援服務，屯門區的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為香港明愛

營辦的明愛容圃中心。另外，就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援，現時

社署在全港共有 24 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對象包

括精神復元人士、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該等人士的家人、

照顧者及社區居民。服務內容涵蓋由預防以至危機管理的一

站式、地區為本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務，當中包括公眾教育、

日間訓練、輔導服務、外展服務、朋輩支援及個案轉介等。

屯門區的相關服務由新生精神康復會的「安泰軒」及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的「樂喜聚」負責營辦；以及  
 

(ii)  家屬支援對精神復元人士的復康十分重要。社署自 2025 年

第三季起，在全港五區設立專為精神復元人士家屬及照顧者

而設的「親屬資源中心」。位於屯門區的「香港聖公會樂元

聚親屬資源中心」，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辦，服務新界

西（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已於 2025 年 6 月正式投入服

務。  
 
23.  房署郭裕淵先生表示，屋邨辦事處不時會接獲居民懷疑其他租戶或

鄰居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舉報。由於房署職員並非精神健康專業人員，署

方在取得相關租戶同意後，會將個案轉介至社署作進一步跟進。若未能獲

得租戶同意，但其行為已對其他居民造成明顯滋擾，房署亦會考慮主動將

個案轉介至社署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作適當跟進和支援。  
  
(E)   建議在屯門區舊屋邨樓宇增設暢通易達設施  

（社房委文件第 5/2026 號）  
（房屋署的書面回應）  

 

  
24.  文件第一提交人建議，盡快於區內舊屋邨沒有升降機到達的樓層引

入暢通易達設施，便利患病、遇上意外或有短期需要的居民出行及生活。

他表示房署的回應正面，備悉房署願意配合緊急調遷、過渡安排等多管齊

下措施，應對長者的安老需求。他建議署方引入輪椅樓梯機等樂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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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升降機故障時的支援，讓長者可在熟悉的社區中繼續居住，活得更

有尊嚴。  
 
25.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分享屋邨更換升降機的經驗，表示當時添置的輪椅升降台數

量有限；建議隨着科技進步，全面讓升降機覆蓋頂樓，並查

詢增加相關暢通易達設施的計劃及安排；  
 

(ii)  表示住在沒有升降機樓層的長者有突發醫療需要時，難以即

時外出求醫，調遷至有升降機樓層的單位亦需時安排；  
 

(iii )  查詢遙控式輪椅樓梯機是否需要合資格人員操作，以及房署

能否迅速安排有需要的人士使用輪椅樓梯機，提升突發情況

下的支援效率；  
 

(iv)  希望為租置屋苑引入類似設備，並建議房署分享採購資訊予

業主立案法團，便利有需要的居民出行；以及  
 

(v)  查詢輪椅樓梯機是否適合其他行動不便的非輪椅使用者使

用。  
 
26.  房署李先生表示，房署工程組認為於屯門區舊式屋邨樓宇頂層加裝

升降機存在技術限制。署方現正積極探討引入輪椅樓梯機的可行性，並先

在試點屋邨推行，檢視成效後再考慮向其他屋邨推廣及在租置屋邨分享。 
 
27.  房署羅潔雯女士表示，輪椅樓梯機旨在服務未有升降機到達的樓層

單位，讓長者及有需要的租戶使用。她指出，新設備將於友愛邨作試行，

屆時會採取預約制度讓居民使用。待有關方案落實後，署方會再與當區區

議員商討細節安排。  
  
(F)   關注屯門區劏房戶居住情況及支援服務  

（社房委文件第 6/2026 號）  
（房屋局的書面回應）  

 

  
28.  主席歡迎社署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屯門區） 1 羅信彬先

生出席是次會議。  
 
29.  文件第一提交人蔡炳立委員申報其為新界西區域服務隊項目經理

的身分。他表示，得悉房屋局近期就《簡樸房條例》（下稱「《條例》」）進

行多場解說工作，而《條例》已於 2026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他期望相

關政策能順利落實，回應社會對基層居住環境的訴求，以及改善劏房戶的

居住情況。  
 
30.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建議房屋局或房署在《條例》生效後，適時向委員提供屯門

區已完成登記的住戶實際數字，讓委員了解登記情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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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表示房屋局近年積極推動多項房屋措施，包括簡約公屋及過

渡性房屋項目，預計屯門區劏房住戶數目會有所減少。屯門

區現有兩個簡約公屋項目，包括青福里及欣寶路的項目。他

認為以上措施均有助改善基層的居住環境。  
 
31.  社署高女士表示，署方一直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區內社會福利

服務單位，為有住屋需要的居民提供支援，穩定其生活並改善住屋狀況。

社署會按個案需要，協助申請經濟援助、住屋支援及個案輔導，並聯繫社

區資源。同時，署方透過外展服務主動接觸弱勢社群家庭，協助其融入主

流福利服務及建立鄰里支援網絡。  
  
V.  備悉事項   
  
(A)   屋宇署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7/2026 號）  
 

   
32.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33.  有委員反映，居民關注屯門區舊式樓宇含有石棉建築物料的安全隱

患，建議屋宇署於報告中加入有關使用石棉物料的建築資訊，以供委員備

悉。  
 

34.  屋宇署郭健文先生表示，署方現時未有含有石棉建築物料樓宇的數

據。他補充，如僭建物含有石棉，拆卸石棉物料時必須遵循環保署的安全

程序。他請委員於會後向署方提供資料，以便署方與環保署協調並跟進個

案。  

 

  
(B)   房屋署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8/2026 號）  
 

   
35.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C)   教育局屯門區學校發展組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9/2026 號）  
 

   
36.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D)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辦事處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10/2026 號）  
 

   
37.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E)   屯門警區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11/2026 號）  
 

   
38.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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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39.  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主席於下午 4 時 51 分宣布會議結束。下

次會議於 202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26 年 4 月  
檔號：HADTMDC/13/25/SWH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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